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湘教通〔2018〕532 号 

 

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，各普通高校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领导同志关于二广高速“12.8”多起

连环交通事故批示精神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学校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冬季安全工作

的通知》，结合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开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风

险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》和全省安全生产有关会议和文件

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增强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

临近年底，学校供暖供气、用火用电需求旺盛，师生出行出游

和聚会增多，同时受低温、雨雪、冰冻、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影响，

诱发事故因素增加。各地各校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弘扬生命

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采取切实管用的工作措施，有效防范涉校

涉生安全事故，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发生，确保岁末年初

特别是春节和全国、全省 “两会”期间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。 

二、深入开展学校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重点管控 

各地各校要针对冬季季节、岁末年初学校安全工作规律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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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主动协调当地综治、公安、交通、消防、城管、食药监等部门，

深入开展学校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，并将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，列

出清单、建档立册，明确责任措施，照单对号、限时整改、闭环管

理，严格做到“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，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，不留

下任何一个隐患”。 

  （一）做好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。根据省安委会的统一部署，

定于 2018 年 11 月起至 2019 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，在全省开展今

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。各地各校要根据当地政府部门的要求，集中

力量对学生宿舍、食堂、活动中心、图书馆（阅览室）、博物馆、

实验室等消防重点部位、重点场所、师生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

查，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治理，确保设施设备、电气线路正常使用。

严禁在教室、宿舍等场所私自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。 

（二）加强校车安全管理。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冬季校车安全

监管，结合实际，深入分析冬季交通安全的规律特点，超前研判可

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，有效预防和控制校车安全事故。要做好灾

害性天气的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，及时向校车服务提供者和校车驾

驶员发布预警信息，必要时可实行道路巡查制，重点地段、重点部

位要予以提示提醒。要加强和完善校车监控平台建设和监管，采取

针对性的管控措施，实时监控校车运行状况。要制定完善应对低温

雨雪冰冻天气安全应急预案，健全各相关部门单位协同配合和应急

联动机制。如遇极端灾害天气，各地各校可从实际出发，采取停开

校车（船）或停（调）课等措施，最大程度防范安全事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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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三）切实做好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传染病及流行病

预防工作。省人民政府决定，从 2018 年 12 月起至 2019 年 2 月底，

在全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大排查大

整治专项行动。各地各校要对校园食品安全和传染病防控工作做一

次深入检查，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。冬春季

节是呼吸道、肠道等流行和传染性疾病高发期，各地各校要密切关

注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发布的疫情信息，按防控工作布置和要求，

抓早、抓实、抓细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预防工作。各校要针对食堂、

实验室、开水房等场所使用的小型锅炉、快开门式压力容器、烘缸

（筒）等有压容器、电梯等特种设备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建立使

用、维修维护记录台账，加强常规检查和巡查，确保设备处于检验

认定有效使用期内并按期校验和检修，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并熟悉安

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电梯维护单位定期进行安全检测作业。 

 （四）认真做好防踩踏工作。春冬季是楼道拥挤踩踏事故的易

发高发期。各地各校要明确学校、幼儿园楼道（通道）等人员密集

场所的安全管理责任，在重点部位和重点时段，落实好学生上下课

有序出入楼道的疏导、教职工在楼道定点值守等制度，确保晚自习、

朝会、课间操、上（下）课、放学等重点时段楼道安全管理到位。

要针对临时停电、天气突变、火灾、地震等意外情况制订相应的应

急预案，加强学生安全疏散应急逃生演练，避免楼道拥挤踩踏事故。 

 （五）加强危化品管理。各地各校要建立健全危化物品采购、

使用、回收、销毁的全过程监管制度，强化对危化品存储、领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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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全过程的规范管理与监督检查。要采取分类收集，妥善存储，

标识注明等方式，及时将废弃物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。要加

强对校园危化物品保管人员和实验操作人员的岗位职责、安全操作

规程、安全技能、应急措施、作业场所危险因素等方面的业务培训，

丰富他们的安全知识、强化安全意识。 

  （六）扎实开展校园及周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各地各校

要深刻吸取辽宁葫芦岛“11.22”伤害学生恶性案件教训，主动联

系公安部门，开展警校联动，及时发现和调处影响校园安全稳定

的矛盾纠纷，及时提请公安部门对可能危害学生儿童安全的高危

人员进行管控，要加大管制刀具的清理和管控，切实整改消除校

园安全防范工作中的漏洞盲区。要进一步做好学生上下学安全防

范工作，严厉打击涉校涉生欺凌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，切实维护

学生儿童生命财产安全。 

（七）做好重大活动安全防范工作。学校开展重大活动要提前

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做好应急预案，要针对活动中可能出

现的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，制定安全防范措施，落实安全责任，

确保师生安全。同时，要加强与气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第一时间

掌握重大气象、地质灾害等预测信息，及时预警，及时防范。 

（八）进一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管理。各地各校要加强学生

心理健康排查与教育，重点做好家庭贫困学生、学习困难学生、情

感困惑学生、言行异常学生、中高考学生、留守儿童、外来务工人

员子女、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。要通过

多种形式加强学生安全教育，并提醒学生家长认真履行监护责任，

注意在家文明上网、安全上网的监护。放寒假前，各级各类学校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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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一次假期安全教育，寒假期间有留校学生的学校要重点落实留

校学生的安全监管，要及时与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沟通联系，并对

其进行安全事项教育，明确学生假期留校期间的责任和义务。假期

结束，要及时核对人员，对未按时返校的学生要抓紧查明原因。 

三、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 

各地各校要制定完善各类事故应急预案、工作手册和保障机

制，建立健全安全预警和风险评估制度。要高度重视节假日期间值

班工作，严格落实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。要严格按照要求上报应急

信息，遇有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准确地向当地政府及上

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，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处理。 

请各普通高校、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迅速传达此通知精神，

并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学校安全工作总结

和重大安全隐患报送省委教育工委维稳办，邮箱：

sjytwwb@163.com。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    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

2018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抄报：省安全生产委员会 

抄送：省应急管理厅、省公安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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